
附件2

长治市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年检评估表
培训学校：（盖章）

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标准 评估办法 自评分
小组评估

分

办学条件
（30分）

场地及
设施设备 
（15分）

场地面积 
（5分）

场地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的，得5分；≥800平方米的，得4分；≥500平方米的，得
3分；≥300平方米的，得2分；<300平方米的，不得分。

查阅租赁合同、产权
证明、图纸等相关资
料

场地要求
（5分）

办学场地独立，有独立的进出口，符合环保、消防、安全、卫生等有关规定，并取得相
应的消防安全合格材料，教室个数与培训规模相适应，设施齐全，得5分。

现场查看、查阅消防
安全验收资料

办学场地相对独立，与其它租户混用通道和公共设施，符合环保、消防、安全、卫生等
有关规定，并取得相应的消防安全合格材料，教室个数与培训规模基本相适应，设施基
本齐全，得4分。

办学场地不独立，与其它租户混用通道和公共设施，基本符合环保、消防、安全、卫生
有关规定，并取得相应的消防安全合格材料，教室个数与培训规模基本相适应，设施基
本齐全，得3分。

有办学场地，基本符合环保、消防、安全、卫生等有关规定，并取得相应的消防安全合
格材料，教室个数与培训规模基本相适应，能满足教学要求，得2分。

办学场地存在安全、消防等隐患，评估结果为不合格。

实训条件 
（5分）

设施、设备齐全，运行良好，活动场地宽敞，得5分。

现场查看
设施、设备较齐全，运行较好，活动场地较宽敞，得4分。

设施、设备基本配套，能正常运行，活动场地基本适应，得3分。

设施、设备不全，不能正常运行，活动场地拥挤，得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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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标准 评估办法 自评分
小组评估

分

办学条件
（30分）

队伍建设  
（15分）

校长  
（3分）

配有专职校长，具有本科以上文化程度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技师以上国
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且有3年以上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经历，得3分
。

查阅相关证书资料，
劳动合同、银行提供
的工资发放证明或社
保缴纳证明

配有专职校长，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或高级工以上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且有2年以上职业教育培训工作经历，得2分。

校长未达到上述任职条件的，不得分。

管理团队
（2分）

根据培训规模和办学要求，配备相应的行政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得1分；行政管理人员
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及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资格或中级以上国家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
等级），财务人员持有相关职称证书，得1分。

教师队伍
（10分）

教师队伍配备与办学规模相适应，专兼职比例合理，专职教师达到10人以上、8人以上、
6人以上、4人以上、2人以上的，分别得10分、8分、6分、4分、2分。其中，专职教师
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高级工以上国家职
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比例，应超过50%，每低5％扣减1分；专兼职教
师数量占上一年度培训人次数的比例，应超过2%，每低0.5％扣减1分；兼职教师应不超
过专职教师人数的4倍，每超过1倍扣减1分。

查阅教师花名册、资
格证书（专职教师应
提供参保证明、劳动
合同或劳务派遣合同
等，兼职教师应提供
聘书或协议等）

规范管理
（20分）

安全管理
（5分）

安全规范
  ( 5分 )

安全管理组织机构健全，责任分工明确，有安全检查记录、应急与疏散预案、疏散标
志，醒目位置张贴安全提示，缺项分别扣1分。

现场查看、查阅相关
资料

内部管理
（15分）

制度建设
（4分）

行政管理、教学培训管理、教师员工管理、学员管理、档案管理、安全管理、财务管理
、收费退费管理、设施设备管理等制度完善、职责明确、执行良好，缺项分别扣1分。

亮证办学
（2分）

在办学场所显著位置公示办学许可证，得2分。

招生管理
（3分）

招生简章和广告内容真实且按规定备案，未进行虚假宣传、欺骗和误导培训对象，得
1分；按要求向培训对象发放培训服务告知书，明确培训项目、内容、时间、质量标准、
监督投诉渠道等内容，得2分。

财务管理
（3分）

遵守财务管理制度，设立账簿、账目清晰、按年度制作财务会计报表，资产全部按规定
分类、登记，管理规范，得3分。

统计报表
（3分）

按规定及时、准确、真实履行主管部门的各项台账、报表的报送工作，自觉接受主管部
门的监督管理，得3分。

辖区人社部门出具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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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标准 评估办法 自评分
小组评估

分

培训质量
（45分）

培训管理
（20分）

教学管理
（5分）

具有与每个培训项目相对应的教学计划、大纲，符合国家职业标准，严格按教学计划、
大纲开展培训教学活动，得5分。其中，教学计划、大纲每缺1项扣1分；不能按教学计划
、大纲开展培训的分别扣1分。

查阅教学计划、教学
大纲、教材、教学管
理制度、教案、统计
档案等相关资料

教材配备
（5分）

具有与每个培训项目相对应的的课程（培训）教材，符合国家职业标准，能满足培训需
求，得5分。使用盗版教材、自编教辅资料质量较差或有较严重编撰错误的酌情扣分。无
教材或有教材但不能满足培训需求的，不得分。

档案管理
（5分）

有完整系统的统计资料和培训业务档案，及时归档，分类科学，装订规范，专柜存放，
得5分，缺项分别扣1分。

投诉举报
（5分）

上年度无投诉或虽有投诉但查证不属实，得5分。

辖区人社部门出具意
见

有投诉、性质较轻、能及时整改与消除影响，得3分。

有投诉、性质较重、但能及时整改与消除影响，得2分。

出现严重投诉且整改不及时或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的，不得分。

培训规模
（15分）

培训规模
（10分）

上一年度培训量≥200人次的，得10分；≥150人次的，得8分；≥100人次的，得6分；≥
50人次的，得4分；<50人的，不得分。 查阅培训人员花名册

、培训学员登记表
（含政府补贴性培训
和市场收费性培训）培训内容

（5分）
上年度开展培训的工种占办学许可证审批工种的比例≥80％的，得5分；≥60％的，得4
分；≥40％的，得3分；≥20％的，得2分；≥10％的，得1分；10％以下的不得分。

培训就业      
（10分）

培训就业率
（10分）

培训后就业率≥40％的，得10分；≥35％的，得8分；≥30％的，得6分；≥25％的，得4
分；<25％的，不得分。

查阅就业相关资料
（就业花名册、入职
证明或劳动合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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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项目 评估内容 评估标准 评估办法 自评分
小组评估

分

组织建设
（5分）

党的建设  
（5分）

党建情况
（5分）

规范化建设党支部（或挂靠在其他单位），重视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政治核
心作用，配合党建指导员积极开展工作，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5分。

查阅党建资料

加分项
 （15分）

社会活动
（2分）

社会活动
（2分）

上一年度，参与区县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1次加1分，参加区县级行
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其它各类社会活动的1次加0.5分，最高不超过2分。

查阅参与社会公益活
动、获得表彰奖励、
参训学员参赛获奖证
书、大师工作室建设
、基地建设等相关文
件和资料

表彰奖励
（2分）

表彰奖励
（2分）

近三年内，获得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表彰奖励1次加1分，区县行政主管部门表彰奖励1
次加0.5分，最高不超过2分。

办学成果
（2分）

办学成果
（1分）

近三年内，专职教师参加市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课题研究、项目建设或取得相关学术成
果1次加1分，参加区县行政主管部门课题研究、项目建设、基地建设等或取得相关学术
成果1次加0.5分，最高不超过1分。

典型事例
（1分）

近三年内，培训学员成功就业创业或成长成才，具有相关典型事例宣传报道的，每1个事
例加0.5分，最高不超过1分。

竞赛活动
（4分）

竞赛选手 
（2分）

近三年内，培训后的学员参加省级行政部门组织的职业技能竞赛1次加1分，参加市级行
政部门组织的职业技能竞赛1次加0.5分，最高不超过2分。

竞赛获奖 
（2分）

近三年内，培训后的学员参加职业技能竞赛，获得国家部委或省级奖项的1次加2分，获
得市级行政主管部门奖项的1次加1分，获得区县行政主管部门奖项的1次加0.5分，最高不
超过2分。

项目建设
（3分）

大师工作室
建设

（1分）
建有省级大师工作室加1分，市级大师工作室加0.5分，最高不超过1分。

基地建设 
（2分）

建有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加2分，市级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加1分，最高不超过2分。

风险防范
（2分）

账户余额
（2分）

最低账户余额≥20万元的，加2分。 查看银行资信证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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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项目 评估标准 评估办法 意见

否定评判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节严重程度，评估结果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

辖区人社部门出具意
见

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或党建工作、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开展不力的；

2.无固定办学场所或办学场所与注册地址不一致、未经核准擅自更改办学层次和内容、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
、修改章程未按规定核准备案的或未经批准异地办学或设立分支机构；

3.上一年度未开展培训活动（新设立或整改期的培训学校除外），或不按照规定开展培训活动以及违规使用盗版
教材的；

4.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将招生工作委托、承包给其他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个人实施的；

5.以联合办学或授权办班等名义，委托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开展培训活动，出租、出借、转让或共同使用办学许
可证的；

6.举办者及其代表、法定代表人、行政负责人等侵占、私分、挪用学校资产或所接受的捐赠、资助的；

7.财务制度不健全，未按规定收费、退费的；

8.拒不接受或不按规定接受监督管理，或在办学评估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9.发生安全责任事故或集访、群访、进京上访的；

10.综合评估得分不足60分，办学条件明显不能满足培训需求的；

11.办学许可证有效期届满60个工作日未延续的；

12.存在其他违规违纪行为的。

评估组意见

办学基本情况评估            分，加分项            分，合计            分。
                                                      
评估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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